




5) 受审核方的体系基本未运行， 内审、管理评审无记录， 体系运行中的其他

重要记录， 如生产、检验记录造假， 审核未追踪到位， 造成质量问题、 环境

污染、 工伤事故等；

6)审核记录、审核报告内容与上次审核或其他企业存在高度雷同现象， 导致

现场审核有效性、 真实性存疑， 或涉嫌虚假审核。

7)其他监管重点， 如法律法规要求、 特种设备年检、检测设备计量器具检定

等

8)涉嫌违反公正性原则， 如：三年内曾对受审核方进行过咨询活动， 而参加审

核等；

9) 其他违反 CNCA、CNAS、 CCAA 认证认可条例、 认证认可规范的。

三、 措施

1) 市场部、审核部、质量部以随机抽样的方式， 直接与企业负责人沟通， 了解审

核组进驻现场情况；

2) 质量部根据日常审议、各类评审发现问题，通过对比复查审核记录的方式，检

查其他涉及审核质量或有效性问题；

3) 对于经常发生问题的区域、 分中心、 办事处人员重点抽查， 重点监督。

四、 罚则

l、对审核组迟到、 早退， 缩短审核时间， 或有审核员未到企业的：

1)审核组组长暂停组长资格6个月， 暂停审核2个月；审核组其他成员暂停

组长资格l 个月；

2)扣除审核组全体审核员本次审核费用；

3)需补充审核的， 由中心重新派组， 费用由中心承担。

么对审核记录高度雷同问题，发现一次警告并通报，发现二次暂停审核二个月（暂

停期间不允许转会）， 发现三次报协会处理。

3、 对于其他问题：根据问题性质、 后果的严重程度， 暂停审核任务l至2个月，

暂停审核组长资格1至3 个月， 同时扣除当次审核费。

4、凡国家认证监管部门检查发现的问题， 属审核组未执行中心要求的，所罚款项

全部由审核组承担。根据组长负责制原则，属迟到、早退或个别组员不到现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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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组长承担。属审核间题的，主要责任在审核员（包括组长），组长承担对审核材

料的审查责任，区别对待。

5、凡地方两局检查的分中心、办事处发生的问题，由分中心、办事处负责处理；

对屡次违规的分中心／办事处审核人员，分中心、办事处承担管理不严的责任，凡

对中心造成经济或声誉损失的，中心将对该分中心、办事处处1-2万罚款。

6、监管中或中心检查的其他严重不符合，按《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工作质量考

核及奖惩实施办法》有关条款执行。

五、凡因外界不可抗拒因素，不能按时审核的，审核组及时报告中心审核部，由

审核部决定顺延或重新安排（审核部重新打印《审核任务单》））；未按要求报告，

且造成执法部门处罚的，由组长承担相应责任。

六、审核组长不能以 “ 执行某某领导旨意 ” 为由推脱责任。

七、本《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2013年1月1日执行的《规定》同

时废止。

编制：科呕 审核： ;/\�i 4 批准：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2019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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